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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梦（中国画） 王迎春 作

写了十多年的小说，虽然没形成气象，但多年的
操作经验，常常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小说之本是什么？
在语言哲学影响下的现代派小说主张语言是小说之
本，是联系文本与世界的纽带；而我却常在文论中力
推“象本论”和“故事论”，主张以“事象”为纽带，建立
小说文本与世界的联系。其实静下心来思索，无论是
语言，还是事象，都不是小说最高范畴上的本元，或者
说它们可以称为“传达论”中的本元，却不是艺术“发
生论”上的本元。

那小说发生之本元会不会真的像诗学里讲的那
样，假以“物之自然”的“物”呢？这个“物之自然”与小
说家常说的“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及那个快被人
说烂的“艺术源于生活”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又以
怎样的方式与创作主体发生内在联系的呢？

前几天，有领导们考察业余写作者的难处和困惑
时，发现我和另一位“90后”的作者，都在理直气壮地
当着父母供养的“专业作家”，自然关心又担忧。他们
主张我们不要在家“啃老”，一定要走出去，深入生活，
一是要先解决自己的生活来源，帮父母解忧，二是了
解社会，更好地进行小说创作。看着诸位前辈的担忧
和关心，我自然是感动又羞愧。可感动之余，又翻起了
往日有关“生活与小说”这对一直没有成文的老话题。
正是因为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所以对“深入生活”四
个字，便有了不同的认识。

因为“深入”二字，注定姿态是居高临下的“浸
入”，目光是外在与内在无法融合的“旁观”，这就决定
着“走向”的一定是外在着的世界，与本心难以通和。
我更愿意将这个“本”解为道家的自然本性，秉着自然
本性，陷入生活（而不是深入生活），随后在不知然而
然中，让“个体”的性、情、命置放在同一个层面和空间
内得以体认。大概正是因为大文豪苏轼清楚地悟怔了

“性”、“情”、“命”与世界的关系，所以不但让他的《东坡
易传》成了哲学史中的一个别样存在，同时也让他的诗
词书画都登及了中国文化的颠峰处。原因就是苏轼体
认的是自己的性、情、命，而不是别人的性、情、命。

因为生活本身不具有类推的演绎性，只有本真的
性、情、命才具有类推性和演绎性，有点近似于我们俗
话说的“推己及人”和“将心比心”。比如我创作《壶里
怀梦》时，年龄与小说中的两个女主人公相差十几岁，

我也没有把玩过名贵的茶壶，更没有上过买假名壶的
大当。但是我能把她们和她们的生活写“活”，写“真”，
原因就是我把我的生活感受和我的本真性情，推理演
绎到了她们身上。再比如我写《折子戏》时，压根儿就
没有去过酒吧，我的生活圈子不是家，便是离家不远
的菜市场，也就是说我是一个闭门不出又不善交际的
宅女，并没有接触到“DJ小姐们”，自然也就无从知道
她们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之所以选择写这篇小
说和这个题材，缘于我和我的家人爱吃合记烩面，而
合记烩面的一家分店，恰好与一家夜总会相邻。每次
和家人去吃烩面，我总能透过玻璃窗看到排队候客的
DJ小姐，以及在大门口迎客的众多门童，就凭这么多
纯粹的视觉感知，我却敢动笔写玻璃窗深处那片幽深
的生活和那个昏暗的世界，原因就是我知道我能凭着
自己的真性情，成功地“掉”进他们的世界里，将他们
当成了“我”，或者说，将“我”化成他们和她们。而这两
篇小说发表之后，竟都荣幸被转载了。在这里，我绝不
是炫耀自己的能力，也不是说转载了就一定是好小
说，我只是在证实，生活和生活感受的区别，以及它们
两个到底谁在与小说、与创作主体发生着直接的内在
联系，以及谁才是艺术发生、营造过程中那个元概念
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很有趣的
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
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问：“子非鱼 ，安知鱼之
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
之乐，全矣！”——说的就是，我非你，你非鱼，各不相
知了。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 。我知之濠上也。”从某种意义
上说，与庄子辩论的惠子也许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
早的“语言哲学家”之一，他一直在研究离合、异同，以

及对立与统一的逻辑辩证问题，所以他是站在理性的
角度，用二元对立的思辨眼光在看鱼和庄子，而中国
哲学从先天八卦开始，就是不讲二分说的，它是一个
衍生加互通性质的哲学体系。庄子所说的“请循其
本”，我个人觉得应该注为“道家的自然本性”，才能更
接近庄子的原义。也就是说，庄子是在精神层面上来
和鱼“神通”的，神通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含有了“庄子
的过去”，庄子将自己的过去与鱼、与“自己濠上观鱼”
的那个“当下”化在了一起，放在了同一空间内，以此
来说明，精神具有互通性、类推性和演绎性。原因就是
这一章里，老庄讲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化”。而“化”
的基点，正是自己的过去。如果说没有纯粹的内在体验
积累，没有在不知然而然的状态下积累出的生活经验、
人生体悟以及对道变规律的知性背景，如何“化”？也无
法打通外在世界，更无法直抵那个物我合一之境界。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光有别人的故事，没有化
“我”之感受予小说人物的能力，是写不好小说的。因
为在实际的写作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忘我”状态，
直接进入小说场景，将自我本心与自我本性一同化入
了小说，达至文本与“我”化合为一，才能写出艺术之

“性真”，才能写“活”人物和小说里的世界。
我这样说，肯定有作家表示质疑，会强调小说还

是要写自己的生活。但是一个小说家一生，大部分的
作品都是在写别人、都是在写别人的故事和别人的世
界，不过，却是在写着自己本真的生活感受。因为作为
一个小说家，无论你自己的生活多丰富，一部长篇便会
写没了，剩下写什么呢？那就是写别人的事和别人的生
活。而把别人的世界写“活”的基础，正是自己的生活感
受，让别人的故事在“我”的基础上，走向艺术真实。

也就是说，“性情”和“本真的生活感受”具有很强
的类推性和演绎性，而生活本身却不具有这种性质，
它所具有的只是移嫁。

所以，在艺术发生论中，诗之本元不是物，而是性
情，因为面对同一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
识，正是这种差异性决定着诗人引怀之“物”的选择。
而小说之本也一样，触动小说发生的本元，不是事象
和故事，而是小说家的性情。而生活之所以成小说，小
说之所以成为艺术，便是作家真性情的渗入，从而形
成的内在支撑。

生活生活··小说小说
□孙青瑜

适斋书话

书外书外
说书说书

大
白
话

责任编辑：明 江 电话：（010）65389195 电子信箱：xinzuopin@126.com 2013年5月6日 星期一新作品·随笔

《钱锺书研究》第二辑，载有方丹《我所
认识的钱锺书》一文，第三节的标题有点吊
诡：《一首“反诗”》。读后知为钱先生1974
年写赠作者的一首七律，他持以请教香港
某学者，学者看了说，“诗中有批评毛泽东
的意思”，并劝他别再拿给别人看。时过境
迁，方丹先生公布出来，请读者看原诗，有
无影射，自己下结论。

我仔细辨识钱氏原迹的照片，对照释
文后发现：第一，这是一首论做诗的诗，
根本与影射风马牛不相及。而这位学者信
口开河的原因，是他不知道第七句的“虔
礼谱”是一个典故，是解读这首诗的钥
匙；误认为“钥匙”是“五合”二字，于
是得出牵强附会的结论。第二，文中释文
错释了三个字。

钱诗全文如下：
寻诗争似诗寻我，伫兴追逋事不同。
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
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
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
意思是说：人主动找诗，不如等诗来找

我，两者之间，就像抓逃犯与等朋友大不一
样。比如月夜泊巫峡、舟中听猿猴啼叫；骑
驴过灞桥，迎面来风卷雪花，诗就会不请自
来。或在马上、枕上、厕上，诗也往往不期
而至；或在酒酣耳热之际，诗句一呼即应。
参看一下《虔礼谱》中的“五合”论，就会明
白这种诗来寻人、“偶然欲作”的情况，最能
写出好诗。

“虔礼谱”指唐代孙过庭（字虔礼）的
《书谱序》。孙过庭是唐代垂拱年间的书法
家兼书法理论家，吴郡人。其《书谱序》是
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书学论著和草书法
帖。文中在议论书家对案挥毫时，会受到
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提出“五乖五合”的
说法：“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
则雕疏。略言其由，各自有五：神怡务闲，
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
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
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
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
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
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
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
无所从。”

这段话是说：作书时遇到“合”（合适）的条件，写出的字就
会灵动遒媚；碰上“乖”（违抝）的条件，写出的字就会生涩散
乱。大致说来，有五种“合”：事务闲心情好，谢盛情感知己，天
气爽呼吸畅，纸发墨墨宜纸，忽然间起兴致。“乖”也有五种：心
急手迟，迫于形势，天气燥热，纸墨不称手，倦怠无情绪。乖与
合之间，优劣的差别一目了然。大体上，时候好不如工具好，工
具好不如兴致好。如果五种“乖”碰到一起，就会思绪窒塞，手
腕僵木；要是五种“合”都遇上了，就会精神融通，运笔灵动。这
就是“五合可参虔礼谱”一句的出处。“三上”则为欧阳修说他的
诗文皆出自马上、枕上、厕上的话。

“巫峡猿声”、“灞桥驴背”二句，令人联想起李白“两岸猿声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和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
入剑门”，都是身在其境、诗来寻我的好例。顺便说说，钱先生
有一段讲诗人与驴的关系的文字很有趣，大意是：古代官员骑
马，农夫骑牛；诗人的身份，上不配乘马，下不屑跨牛，所以驴是
诗人最得体的坐骑。

总之，钱先生这首诗是论做诗的，明白无误：不要为写诗而
去找诗，而应当等诗情诗兴油然而生时再写，两者大有区别；这
个道理，可以用孙过庭《书谱序》中“乖合之际，优劣互差”的说
法作印证。八句诗，第一句就明确说做诗，最后一句还是说的
做诗。那位学者从中看出了批评毛泽东的含义，真是匪夷所
思。据方丹文章，那位学者主要是根据“五合”一词看出来的：
五合就是“六合”少了一合，少一合就是少了“天”，天就是最高
统治者。如此推演下来，这首诗就成了批评毛泽东，不宜出示
别人了。海外人士，常认为大陆人看什么都把政治因素放在首
位，其实他们有过之无不及。例如写文学史、发奖金之类。

方丹先生释文的三个误字是：“钩来”句的“钩来”误释
为“钓采”，末句“最能工”的“最”误释为“寂”，当是对
不辨草法所致。

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别人毫无根据
的非议和为难，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不
爽的事。上中学的时候，有个星期天在
教室里给一个缺了课的女同学补习，被
一个极要好的男同学给老师打小报告，
说我早恋。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找
去好一通语重心长的训斥。我从此与
那男同学绝交。在乡下插队 8 年，好不
容易得到一个在县城做临时工的机会，
做得好，有可能转正。我很是兢兢业
业，却受不了气。有一次，我上级的上
级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一次又一次地退
回我交上去审阅的一个报道稿：第一次
是因为他有改动，让我誊写清楚；第二
次是让我把誊在横格稿纸上的文字誊
在方格稿纸里；第三次是让我誊一行空
一行——给他留出再修改的空间。前
两次我都咬牙忍住了，这一次怎么也压
抑不住，誊着誊着忽然把笔尖穿透稿纸
猛插在桌上。接着又一把一把扯碎了
那稿子，扔到窗外的雪地上。把办公室
的其他人吓了一跳。要不是几位老大
哥慌忙跑出去，仔细地一张一张捡回
来，拼拢，粘好，再按那领导的要求规规

矩矩誊好，然后小心翼翼地呈送上去，我那次的临时工就做到头了，只有卷
铺盖回乡下了。

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关于韩信如何受胯下之辱，越王勾践如何卧薪尝
胆，司马迁如何受了宫刑还完成巨著一类的教诫，心里总忍不住犯嘀咕：人
干吗非要成就什么伟业呢？换了我，了不得就是一个不活罢了，干吗要活得
那么窝囊！长大了，有了家小，懂得了一个男人担着许多责任，才知道，忍
耐——哪怕是对非难甚至侮辱的忍耐，并不一定是要成就什么伟业，而是
做人的一门必要功课。

那年我的长篇《裸体问题》出版。有一次受单位分派参加一个行业的会
议，吃饭的时候，一桌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却不知怎的他们忽然说起了我，
有一位说那家伙我太知道了，就住我们家楼下，早玩完了，小说越写越烂，
只好拿“裸体问题”叫卖，靠脱裤子招惹人了，纯粹下三滥！低级也就罢了，
还挺拿自己当回事，成天人模狗样的冒充大腕儿！文人没几个像样的，多是
这种穷酸角色，又可怜又讨嫌。

看着这位凭空冒出的“邻居”妙语连珠，绘声绘色，我真是瞠目结舌。退
回去10年，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但这一次我却格外平静，想，他的蔑视似乎
并非冲我一个人的，只不过拿我做了靶子——说长篇拙作《裸体问题》这书
名低级趣味，报纸上也发表过读者来信的。不能说他骂得没有一点根据。

幸好那时我已经懂得了忍耐。事后知道，这位仁兄是一家外企的部门
负责人，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惟一一点缺憾是闲时也喜欢吟诗作赋，只是
在公开报刊发表不了，心里就有了怨气。倘若我当时拍案而起，痛快是痛快
了，却没准就得罪了一位当代的李白杜甫，这就违背了我所在社团的工作
宗旨。

忍辱是很难的一桩事情，特别是忍受当众侮辱。在大乘佛法里，六
波罗蜜佛只讲了一个“忍”，《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说：“一切法得成于
忍”。据说，佛法传到中国，翻译经卷的法师基于中国读书人把侮辱看得
非常严重，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杀头可以忍受，侮辱不能忍受，
便特地在“忍”下面加上“辱”，成为忍辱波罗蜜：如果辱都可以忍，那
还有什么不可以忍？

佛教把忍耐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讲对人为的加害要能够忍受。忍
人家对你的侮辱、对你的陷害。能忍，心清净，修道容易成就，这是最大的福
报。事事能忍，时时能忍，处处能忍，是禅定的前提。一个不能忍的人，无法
修禅定。忍是精进的预备功夫，能忍才谈得上精进。

人们要想有所成就，忍是功夫、是关键，中国谚语也讲“小不忍则乱大
谋”。忍的意义深广无尽，最重要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不能够脱离社会
生存。大家在一起生活，不能忍，麻烦就多了。《无量寿经》说，“先人不善，不
识道德，无有语者”，拒绝良好的教育，养成不善的习气，就很不容易跟大众
相处。

成就并不一定只是某种事业，也可以是一种做人的品行。不能忍的表
情很难看，让别人反感，不愿或不敢接近，无法生欢喜心。这无论从佛法还
是从世法上讲，都是失败而不是成就。

忍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事事随缘。不能忍就不能随缘。一味任从自己
的好恶行事，就会孤立。个人的好恶是一种烦恼，是心不清净。放下好恶，宽
容人事，哪怕是在常人看来难以宽容的人事，就是随喜功德，就是忍辱波罗
蜜。先学会感恩，然后学会帮助跟你无关的人，然后学会对伤害你的人慈
悲，最后学会对所有人都平等慈悲，就是尽善尽美。修忍辱修到尽善尽美，
就是庄严境界。

当然，我们一般人未必一定要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但不让别人厌恶，不
树立不必要的对立面，还是应该尽可能做到的吧。

宝玉与秦可卿的关系是一个谜。
之所以说是谜，在于宝玉听说秦氏死了以后的表现：

“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哇的一声“喷出
一口血来”，随即下床，换上衣服，去宁国府吊唁，贾母怎么
也拦不住。宝玉的反应为什么如此悲痛、强烈？

这就不由得令人回想第五回，贾母带宝玉去宁国府赏
梅，“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秦可卿让宝玉到她的房
间，只闻得一股细细甜香，宝玉“愈觉眼饧骨软”，“刚合上
眼，便恍惚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秦氏至一
所在”，见到警幻仙子，谓其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是以
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
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说毕，“秘授以云雨之
事”，“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阳台、巫峡
之会”。正在缱绻之际，突然窜出一只夜叉般的怪物，吓得
宝玉汗如雨下，失声叫道“可卿救我！”听到宝玉的呼喊，秦
可卿很是纳闷：“我的小名这里没有人知道，他如何从梦里
叫出来？”这当然令人奇怪，宝玉和秦氏的关系仅仅是梦境
之中的旖旎风光吗？

再说众人，见宝玉迷迷糊糊，若有所失，急忙“端上桂
圆汤来”，宝玉呷了两口，遂起身整衣。“袭人伸手与他系裤
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黏湿，唬得忙退出
手来，问这是怎么了。”宝玉的脸忽地通红，把袭人的手一
捻。袭人是个聪明女孩，年龄比宝玉又大两岁，近来也渐通
人事，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不觉也羞得
红了脸面”。回到荣府，袭人趁旁人不在的时候，另取一件
内裤给宝玉换上，问宝玉：“梦见什么故事了？是哪里流出
来的那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遂把梦中之事说
与袭人，并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受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
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从此以后，
宝玉视袭人更与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则更加尽职尽责。
为什么会是这样，袭人为什么愿意和宝玉发生两性关系？

“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今便如此，亦不为越
礼”。又是什么理论支撑？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

“屋里人”制度。屋里人也称房里人，金启孮在《谈北京的满

族》一书中忆述：“府邸世家的王公，在年纪十五六岁时就
要放‘房里人’”，“嫡室迎娶来时，丈夫家中已有‘房里人’；
又加上自己家中父、兄辈也有‘房里人’，所以视为当然”，
而不以为异。《红楼梦》中的袭人便是屋里人的摹本，而且
得到王夫人的认可，只是瞒着贾政罢了。一天，王夫人准备
把丫鬟彩霞放出去，让其“父母择人”，彩霞与贾环有旧，恐
怕日后发生变故，便让妹子小霞来找赵姨娘。赵姨娘与彩
霞素日“契合”，“巴不与了贾环，方有个臂膀”，“不承望王
夫人又放了出去”，很不甘心，便对贾政说及此事。贾政听
了，说：“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
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与宝玉，一个与环儿。只是年纪
还小，又怕他们误了书，所以再等一二年。”贾政也是要给
宝玉和贾环安排屋里人，只是与赵姨娘主张的时间、对象
不同而已。

与屋里人相对应是“陪房丫头”。陪房丫头是新娘子从
娘家带过来的丫鬟。《红楼梦》中的平儿便属于陪房丫头。
如果陪房丫头被主人收了房，也便成为屋里人，时称通房
大丫头，二者是一个辩证关系。《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仆人
兴儿与尤二姐在谈到凤姐时，主仆二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
话，我把它抄录下来，便可以简洁地说明二者的关系。

兴儿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说，奶奶便有礼让，
她看见奶奶比她标志，又比她得人心，她怎肯甘休善罢？人
家是醋坛子，她是醋缸醋瓮。凡丫头们，二爷多看一眼，她
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约一二
年之间，两个有一次到一处，她还要口里掂十个过子呢，气
得平姑娘性子发了，哭闹一阵，说：‘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
你又浪着劝我，我原不依，你说我反了。这会子又这样！’她
一般的也罢了，倒央告平姑娘。”

尤二姐笑道：“可是扯谎？这样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
里的人呢？”

兴儿道：“这就是俗语说的‘天下逃不过一个理字去’
了。这平儿是她自幼的丫头，陪了过来，一共四个，嫁人的
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她原为收了屋里，一则
显她的贤良名儿，二则又叫拴爷的心，好不外头走邪路。又

还有一段因果：我们家的规矩，凡爷们大了，未娶亲之先，
都先放两个人服侍的。二爷原有两个，谁知她来了没半年，
都寻出不是来，都打发出去了。别人虽不好说，自己脸上过
不去，所以强逼着平姑娘做了房里人。那平姑娘又是个正
经人，从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窝夫的，倒一味
衷心赤胆服侍她，所以才容下了。”

还有一个因素，用金启孮的话是将自己的陪房丫头收
为“屋里人”，实际上是一种增加自己力量的战术，“因为陪
房丫头多半是出嫁姑娘的心腹”。鼓励丈夫把自己从娘家
带来的丫头收为屋里人，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都做
得很隐蔽，以博得贤惠名声。像凤姐那样，做得太露骨了，
自然要受到非议，即便是在仆人的舆论中，比如《红楼梦》
里的兴儿口中，也要遭到贬议。而且乘花轿来的新娘子很
少把丈夫原来的屋里人排挤出去，凤姐那样的做法，不到
半年，便统统赶走，是极其罕见的，因此兴儿说她不是醋坛
子，而是醋缸醋瓮。其时的社会不待见这样的做法。

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男主人原来放的屋里人，还
是后来被女主人安排的屋里人，她们的前景会是怎样呢？
金启孮的描述是：

屋里人（称姑娘）→ 姨奶奶→ 姨太太→ 侧老太太
→ 侧夫人→侧福晋

这是王府中的屋里人，如果不是王府，而是公府，比如
《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则只到侧夫人为止，因为那里没
有福晋，自然也就不会有侧福晋。然而，这样的上升途径
又何其难也！首先是有没有儿子，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条
件；其次是与主人的关系，是否得到主人的宠爱。对屋
里人而言，在这条上升的路途中充满了艰辛与难于确定
的因素，十人之中有九人不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囿
于嫡庶观念，她们的子女与家人依然要受到种种排斥与
限制，这当然不是人物性格而是残酷的社会与时代缩
微。研读《红楼梦》，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性格，自
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巡弋于表层肌理，显然还是不
够，而应当延伸至历史的深层与幽曲之处。用薄明的烛火
探秘“希夷微旨”，从而照亮繁杂阔广的社会画卷，《红楼
梦》对当代文学的启示，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在于
此而难以回避。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贾琏与鲍二家的偷情，被凤
姐发现，贾母训斥贾琏：“那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
子？你还不足，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
去。为这起淫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公子
出身，活打嘴了！”贾母所说“屋里的人”即指平儿。

““屋里人屋里人””与与““陪房丫头陪房丫头””
□王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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